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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5        证券简称：京汉股份      公告编号：2019-091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 2015 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部分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05,788,5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5226%，本次解除

限售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仍有限售股份数量 27,980,110 股；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9 年 10 月 29 日； 

4、公司控股股东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排除在以上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

出售上述解除限售股份的可能。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1、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向京汉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139 号）

核准，公司于 2015年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非公开发行，本

次非公开认购对象为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7 位投资者，本次共计发行新

股数量为 178,447,959股，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具体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股份认购方 发行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1 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66,254,480 42.62% 

2 北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6,837,327 1.75% 

3 关明广 1,727,947 0.44% 

4 曹进 1,535,551 0.39% 

5 段亚娟 1,535,551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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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袁人江 441,425 0.11% 

7 田保战 115,678 0.03% 

合计 178,447,959 45.74%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于 2015年 10月 2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新增

股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390,125,275股。 

2、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变动情况 

（1）2016年 7月 5日，公司实施了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2015

年 12月 31日总股本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人民币 1.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10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 7月 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 7月 5日。

实施以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390,125,275股增加至 780,250,550股。2015年非

公开发行限售股份增加至 356,895,918股。 

（2）发行对象袁人江、田保战已于 2016 年解除部分限售股份 278,551

股，2015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仍有限售股份数量 356,617,367股。2016年解

除部分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的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股） 

2016年解除限售股份数

（股） 
上市流通日期 

1 袁人江 882,850 220,712 2016年 10月 31日 

2 田保战 231,356 57,839 2016年 10月 31日 

合计 1,114,206 278,551 -- 

（3）发行对象京汉控股、合力万通、关明广、曹进、段亚娟、袁人江已

于 2018 年解除部分限售股份 222,848,736 股，2015 年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仍

有限售股份数量 133,768,631股。2018年解除部分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的非公开发行

限售股（股） 

2018 年解除限售股份数

（股） 
上市流通日期 

1 京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32,508,960 208,124,123 2018年 10月 29日 

2 
北京合力万通信息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13,674,654 8,559,244 2018年 10月 29日 

3 关明广 3,455,894 2,163,114 2018年 10月 29日 

4 曹进 3,071,102 1,922,265 2018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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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段亚娟 3,071,102 1,922,265 2018年 10月 29日 

6 袁人江 662,138 157,725 2018年 10月 29日 

合计 356,443,850 222,848,736 --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 782,307,677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138,604,8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2%，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643,702,84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2.28%。 

3、股票锁定安排 

京汉控股、合力万通、关明广、段亚娟、曹进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内如上

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

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

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 个月。且为保障利润补偿义务的履行，京

汉控股、合力万通、关明广、段亚娟、曹进同意，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在利润承诺期间的《盈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后，股份解除锁定的数量=该股东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京汉置业承诺

净利润合计数－该股东已补偿的股份数量；在利润承诺期间最后一年的《盈

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剩余股份全部解除

锁定。 

袁人江、田保战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12个

月内不得转让。且为保障利润补偿义务的履行，袁人江、田保战同意，通过

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以及利润承诺期间最后一

年的《盈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前，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上年末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及其持股数量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9年 10月 29日。 

2、具体股东及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的非公开

发行限售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占总股本比例 

本次解除股数

占无限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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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股份比例 

1 
京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124,384,837 98,868,576 12.6381% 15.3594% 

2 

北京合力万通

信息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5,115,410 4,066,036 0.5197% 0.6317% 

3 关明广 1,292,780 1,027,579 0.1314% 0.1596% 

4 曹进 1,148,837 913,165 0.1167% 0.1419% 

5 段亚娟 1,148,837 913,165 0.1167% 0.1419% 

合计 133,090,701 105,788,521 13.5226% 16.4344% 

注：计算公式：股份解除锁定的数量=该股东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京汉置业承诺净利润合计数－该股东已补偿的股份数量 

例：京汉控股解除锁定的股数=332,508,960*（11,315.39+15,202.14+21,491.80+22,806.65）/

（11,315.39+15,202.14+21,491.80+22,806.65+5,886）-208,124,123=98,868,576（股） 

三、本次解除限售后预计公司的股本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38,604,830 17.72% -105,788,521 32,816,309 4.19% 

其他内资持股 138,604,830 17.72% -105,788,521 32,816,309 4.19%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129,500,247 16.55% -102,934,612 26,565,635 3.40% 

  境内自然人持股 9,104,583 1.16% -2,853,909 6,250,674 0.8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43,702,847 82.28% 105,788,521 749,491,368 95.81% 

人民币普通股 643,702,847 82.28% 105,788,521 749,491,368 95.81% 

三、股份总数 782,307,677 100.00%  782,307,677 100.00% 

四、解除限售股东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及其他 
京汉控股 

合力万通 

关明广 

段亚娟 

关于认购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京汉控股、合力万通、关明广、段亚娟、曹进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上市

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且为保障利润补偿义务的履行，京汉控股、合力万通、关明

广、段亚娟、曹进同意，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在利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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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进 诺期间的《盈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股份解除锁定的数量=该股东通过本次

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

京汉置业承诺净利润合计数－该股东已补偿的股份数量；在利润承诺期间最后一年的《盈

利差异情况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剩余股份全部解除锁定。 

上述承诺的股份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持有的湖北金环非公开发行股份之上

市交易或转让事宜，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在锁定期内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

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京汉控股 

田汉 

关于保持独立性的承诺 

本公司/本人不会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增加而损害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上继续与上市公司保持五分开原则，并严格遵

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违规利用上市公司提供担

保，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保持并维护上市公司的独立性，维护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 

京汉控股 

田汉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公司及其他关联方将尽量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

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回避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

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履行交易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护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2、本公司/本人保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深交所颁布的业务规则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不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3、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进行交易而给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及上

市公司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将不转让在湖北金环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

收到监管机关或司法部门依法认定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公司及其他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存在

有失公允的关联交易损害了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及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合法权益的

法律文书后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湖北金环董事会，由湖

北金环董事会代本公司/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

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湖北金环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

司/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湖北金环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

公司报送本公司/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

定相关股份。本公司/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赔偿上市公司或其中小股东或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 

4、本承诺函有效期间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承诺人不再系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之日止。 

京汉控股 

田汉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方

不会利用本公司/本人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关系进行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上市公司

控股子公司合法权益的经营活动。 

2、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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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任何业务及活动。 

3、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方

不会利用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获取的信息从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与上市公司或其

控股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4、本公司/本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并将促使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方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产生同业竞争。 

5、如本公司/本人或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外的其他

方获得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机会，本公司/本人将

尽最大努力，使该等业务机会具备转移给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的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征得第三方同意），并优先提供给上市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未获得该等业务机会，则本公司/本人承诺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

可的方式加以解决，且给予上市公司选择权，由其选择公平、合理的解决方式。 

京汉控股 

合力万通 

关明广 

段亚娟 

曹进 

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京汉置业 2015 年至 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11,315.39 万元、15,202.14 万元、21,491.80 万元、22,806.65 万元、5,886.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

的情形。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

司也不存在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五、控股股东京汉控股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1、公司控股股东京汉控股不排除在以上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出

售上述解除限售股份的可能。 

2、如未来京汉控股出售所持解除限售流通股，将严格遵守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及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相关规则，并且根据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

通过上市公司及时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京汉股份本次限售

股份解限售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盈利补偿协议（修

订）》等法规及相关协议约定，京汉股份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完整。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京汉股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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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市流通申请书及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京汉实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4日 


